
  

各位長輩您好： 
    歡迎您加入仁愛之家這個大家庭！ 
    仁愛之家是一個提供設籍本市並年滿65歲以上長輩，全

日(24小時)安養的地方，在這個大家共同生活的環境裡面，

我們需要透過一些共同遵守的生活公約及原則來讓大家在

這裡生活得安定且有品質，因此，我們把仁愛之家裡面攸

關大家共同生活需要瞭解的事項彙整成這一本家民生活手

冊。 
    這本手冊的內容將由社工組的同仁為您解說，如您有不

清楚的地方，歡迎您隨時向仁愛之家的工作同仁詢問，我

們將為您做詳細的解說。 
    最後，希望您在仁愛之家能夠有愉悅的生活！ 
      敬祝您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主任 
歐美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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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您成為仁愛之家的一員，為了協助您在本家的生活順

心如意，家民生活手冊裡分為「生活輔導篇」、「生活飲食

篇」、「生活起居篇」、「醫療保健篇」、「安寧療護篇」、「獎

懲篇」、「家屬須知事項」等，叮嚀您： 

 
壹、 生活輔導篇 
 
一、為了使您順利適應本家的生活，有幾位工作人員，是

您一定要認識的好朋友： 
 
（一）照顧服務員： 

各廳舍24小時均設置照顧服務員照顧您的日常生

活起居事項，例如：代您接聽電話、代寫書信、代

收郵電、代領換日用物品，還是設備壞了也可以告

訴照服員；與協助您對本家的相關行政事務，例

如：發給您零用金與理髮金（限於公費家民）、向您

收取管理費、伙食費（限於自費家民）、向您收取電

錶電費；或是關注您的健康，例如：定時探視您，

量測體溫、血壓和體重，或提醒您服藥。 

（二）各廳舍社工員： 

各廳舍設有專責社工員，除了受理您申請、入住

評估外，您在本家居住期間，如遇有生活適應、情

緒調適、家屬溝通、家民互動、福利需求、經濟困

難等問題，都可以向該廳舍社工員反映，社工員會

盡力為您減少、解決問題或安排其他專業人員協助

您。 

另外，當您因為生病、身體功能退化或自然老化

導致生活自理困難時，社工員也會即早與家屬溝通

討論，尋求適當的照顧模式。 
 

（三）各廳舍護理人員（位於醫務中心）： 
本家24小時皆有護理人員提供您護理照顧服務，

包含：定時監測血壓、心跳、呼吸、體溫及體重，
每半年身心評估檢測以了解您的生活自理能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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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若您有服藥問題及身體有傷口時，護理人員將協

助給藥及傷口護理，當您身體不適時請主動告知護
理人員，我們將給予個別衛教並協助您就醫，以維
護您的健康安全。 

 
二、為了使您順利適應本家的生活，有幾點事項您一定得

知道： 

（一）外出： 

1. 只要是離開本家，但當日會回本家睡覺，例如：上

午9時到醫院回診，下午6時返回本家，都為「外

出」。 

2. 為了確實掌握長輩外出或請假情形，請您務必配合

於外出前至廳舍服務台填妥「外出登記簿」，請您務

必告知「外出地點」、「外出事由」、「外出後連絡方

式」（例如：您搭車至義大醫院回診，請填寫外出地

點-義大醫院、外出事由-就醫回診骨科、外出後連絡

方式-手機號碼或其他；您如果外出探訪親友，請填

寫外出地點-親友家地址、外出事由-探訪親友、外出

後連絡方式-親友的姓名及聯絡電話。 

3. 本家將每日查對2次（中午、晚上8點），未登記者，

將開出「勸導單」，如經勸導3次無改善，本家將聯

繫家屬瞭解並依家民考核獎懲規定議處。 

4. 每日外出請於晚上8點前返回廳舍，如無法依時返

回，請務必撥打電話至服務中心（07-6152611轉
116）或所屬廳舍服務台（07-6152611轉     ）告知

照服員。 

 
（二）請假： 

1. 您如欲返家、處理私事或探訪親友，需離開本家1日
（滿24小時）以上者，可向廳舍照服員登記，由其協

助填寫「請假單」。若非臨時請假，請於請假前2日向

廳舍照服員登記，以利下月核退伙食費用。 

2. 請假一次最長為3個月（需提供事由及相關資料），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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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後陳報本家同意，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如需延

長假期，也以再延3個月為限，但應於假期結束前申

請，若有特殊事故不在此限。 

3. 請假出國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機票、護

照影本），向廳舍照服員登記並辦理出國申請，陳報

本家同意。另請您於出國前預繳出國期間須繳納之管

理費及伙食費用。 

 
（三）緊急就醫： 

救護及運送緊急傷病之家民時，本家將啟動救護車

機制。 

1.若您身體不適、有異常現象時，請立即通知各廳舍照

服員，護理人員會立即前往評估您的情況並做初步

處理。 

2.緊急送醫之標準，包括下列事項： 

(1) 發燒38℃以上且生命徵象不穩定者。 

(2) 不明原因急性腹痛。 

(3) 急性心臟病患或胸痛。 

(4) 無尿24小時以上。 

(5) 大出血。 

(6) 休克。 

(7) 重傷。 

(8) 其他急重症，經護理人員評估需立即派救護車護

送者。 

3.依據緊急送醫標準，本家將派救護車並有專業救護人

員陪同就醫。 

4.緊急送醫醫院以鄰近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為

限，以最短時間進行緊急醫療，以把握急救黃金時

間。如您特別指定醫療院所，需自行負擔救護車費

用並簽立切結書。 

 
（四）離家事宜： 

1. 若您決定離開本家時，您需憑本家開立之收據無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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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方式退還保證金。當月已繳管理費、伙食費按日

計算並於結算程序完成後，以匯款方式退還。 
2. 另請您需應於七日內遷出本家並回復原狀。如不按期

遷出者，本家得收取管理費至搬出之日為止。 
3. 您於遷出安養處所後，所遺留之物品本家將先集中保

管，並催告於30日內限期取回，逾期仍未取回時，視

為拋棄，同意本家任意處置。 
4. 若您有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之原因

者，本家應通報地方政府依法予以適當安置。 
 

（五）離世後事處理： 

1. 自費家民 
您離世時，您的後事將交由您的親屬、連絡人或保

證人辦理後續喪葬等相關事宜。 
 

2. 公費家民： 
您入住本家後，為了在往後能讓本家同仁，可以妥

當的協助您處理身後事，我們會希望您協助以下事

務： 

(1) 您入住後，本家同仁會協助您預立遺囑及簽妥

「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書明

身後之喪葬、遺留財物處理方式及其他事項，另

於健保卡註記相關意願，妥存於本家個案資料櫃

中保管。 

(2) 您離世時，將由親屬或本家申請死亡診斷證明書

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以辦理喪葬等相關事宜。 

(3) 您的喪葬方式由您的遺囑、親屬、連絡人或由本

家處理。單身榮民者，如無遺囑或法定公證人協

助處理，則請設籍地榮民服務處派員成立委員會

清點遺產、遺物，清查大陸地區有無子女或繼承

人、辦理死亡登記、殮葬事宜。 

(4) 您遺留的個人財物由本家派人會同親屬、連絡人

清點並列冊登記。而遺產之處理，則依民法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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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定處理之，如您在大陸有子女者，依台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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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飲食篇 
 
一、團體伙食： 

您入住本家後，一律參加團體伙食，如您因特殊情況

得向本家申請，並經本家同意後至多暫停3個月，必要

時得再延長3個月為限。 

二、用餐時間： 

早餐：上午6時至7時。 

午餐：中午11時30分至12時。 

晚餐：夏季：下午5時至5時30分。 

            冬季：下午4時30分至5時 

如因故需提前或延後則另行通知。 

三、餐廳使用規則： 

1. 一般伙食：供餐採自助餐方式，請依序排隊，切勿插

隊，切勿以餐盤等物品佔位，請酌量取餐。 

2. 特殊伙食(素食或其他)：以餐盒提供。 

3. 團體伙食菜單應由營養師與家民伙食委員會審議通過

執行。 

4. 勿大聲喧嘩，請遵守秩序：為了維持用餐時的和緩氣

氛，進入餐廳後請遵守秩序，切勿大聲喧嘩、敲打碗

筷、桌椅而發生聲響。如有糾紛，請配合工作人員處

理。 

5. 廚餘倒入廚餘桶：為了維持本家之生活品質，餐後應

將魚骨殘渣等廚餘裝入碗內倒入廚餘桶，不可抛置地

上或餵養貓、狗及鳥，以維持環境衛生，若您餵養

貓、狗及鳥，第1次違規本家將開立「勸導單」，如經

勸導3次無改善，本家將依家民考核獎懲規定議處。 

6. 桌椅回復原位：為了維護用餐環境，餐廳內公物請多

加愛惜，凳椅用餐後請回復原位，請勿隨意移動或搬

出廳外。 

7. 非餐廳開放時間，將關閉餐廳入口，請勿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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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廳舍內小廚房： 

（一）小廚房由各廳舍照服員管理，若對相關設備、爐具

使用有問題，請向各廳舍照服員洽詢，以維護用電

安全。另請您使用爐具烹煮時，切勿中途離開，以

免造成乾燒而釀成火災，也請將小廚房的門關上，

以維護他人居住品質。 

（二）小廚房除洗滌蔬果、食品、餐飲器皿外，使用後應

保持設備與地面清潔。非經過各廳舍照服員同意，

禁止使用私人電器、爐具或擺放私人用品。 
（三）開放時間： 

1. 上午6時至中午12時30分。 

2. 下午2時至夜間8時。 

3. 非開放時間，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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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活起居篇 

 
您入住本家後，將會有自己的房間，但為了您與大家

的生活品質，以下幾點事項叮嚀您： 

一、用水及用電： 

(一) 不得私接公有插座：請勿使用公共空間的插座，

私接電源。 

(二) 正確使用插座：使用電器插頭，請確實密合插在

插座上。 

(三) 使用符合規定的延長線：使用延長線，請選用能

承受1650W（瓦特）以上，且可自動跳電或具有

保險絲的款式。 

(四) 寢室內可使用電器：寢室內僅能使用電風扇、電

（子）鍋、電視機、電冰箱等，或經本家檢查後

同意使用之電器。 

(五) 寢室內嚴禁使用電器：用電瓦數須在500W(瓦特)
以下，寢室內嚴禁使用電暖器、瓦斯爐、烤箱及

微波爐等電器，或經本家檢查後禁止同意使用之

電器。 

(六) 每月抽查寢室內用電情況：為維護用電安全，本

家每月抽查寢室內用電情況，請您務必配合。 

(七) 裝設冷氣等設備需經評估核准：裝設時需經本家

水電人員評估後始得裝設。 

 
 

二、緊急呼救： 
（一）請您學會使用寢室內「緊急呼叫鈴」，以備不時之

需。 
（二）房間緊急鈴是提供發生緊急危難時通知本家工作人

員之用，請長輩勿當做一般叫人鈴，以免影響照服

員執行工作，情節嚴重者將予以警告或記過。 

 
三、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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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您在廳舍與寢室內發現可疑的人，請立即告知工

作人員。 

（二）長輩的房間為私人空間，未經允許請勿進入其他長

輩房間。 

（三）每日晚間8時照服員將關閉廳舍大門，非本家家民不

得留宿。每日上午5時由照服員開啟廳舍大門。 

 
四、寢室內生活起居： 

（一）寢室內嚴禁下列行為，若有下列行為 
   者一律依家民考核獎懲規定議處： 

1.吸煙 

2.聚賭 

3.大聲喧嘩 

4.隨地吐痰便溺 

（二）為節約能源，寢室內之電器、水龍頭開關，請您用

後隨手關閉。 

（三）寢室內公用物品應加維護，請勿任意損壞，如發現

有人為損壞或不當使用需自行修復，拒絕自行修復

者，由本家代雇專人修復，相關費用由您或家屬支

付。 

（四）夜間8時後使用電器、通訊設備應降低音量，避免影

響其它家民。 

（五）夜間8時後寢室內不得留宿任何親友或本家異性家民 

            。如親友有留宿需求，需事先申請孝親房。 

（六）請於離家時將寢室恢復原狀。 
 
五、公共空間生活起居： 

（一）公共空間包括小廚房、交誼廳、閱報室等非個人寢

室以外之空間。 

（二）開放時間： 

1.上午6時至12時30分。 

2.下午2時至晚間8時。 

3.非開放時間為中午休息時間(12時30分至下午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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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就寢時間(夜間8至翌日6時)禁止使用。 

（三）公共空間皆設管理人員，負責場地整潔、秩序維持

與公共器材使用的指導，也請您遵循管理人員之引

導。 

（四）公共空間依其性質公告開放時間，且公共空間的開

放與關閉，由管理人員負責，個人不得擅自開放。 

（五）公共空間的報章雜誌書籍及各類設備請勿損毀偷

竊，閱畢或是使用完請復位，若需外借時，請向管

理員辦理借用登記，並請按時歸還，故意損毀時應

照價賠償。 

（六）請勿在公共空間，隨地吐痰、便溺與吸菸，以保持

整齊與清潔。 

（七）公用冰箱，請自行在物品上註明姓名，本家清理公

用冰箱內物品時間為每月初一及十五凌晨12點以

後。 

（八）公用洗衣機，比照公共空間生活起居開放時間，並

於每月月底清理公用洗衣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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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醫療保健篇 

 
基於對您健康的關切，本家提供或請你配合以下醫療

保健服務： 

一、本家提供醫療服務： 

星期 上午 

一 
每月1次靜和醫院身心科巡

診 

二 

右昌醫院內科門診 
右昌醫院復健科門診(內科

及復健科門診輪替) 

二三四 右昌醫院復健服務 

每月2次於養護所提供牙科診療服務 

二、每月辦理健康系列講座。 

三、每年您均需參與老人健康檢查，並附有報告；如您不

願意參與本家辦理之健康檢查，可自行至醫療院所檢

查，並將檢查報告交由護理人員協助影印存查。若胸

部 X 光檢查異常，家民需配合複檢。 

四、每年需接受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 

五、經工作人員評估需轉介養護所或其他醫療單位時，本

家將由社工員及護理人員與您及家屬溝通，請您需配

合辦理。 

六、若您無法自行依照醫生囑咐服用藥物，本家護理人員

將每天督導您按時服藥。 

 
伍、安寧療護篇 
 

有時候，入住到本家的家民無可避免的會遭逢一些無

法治癒的絕症，或者家屬必須做出放棄救治困難絕症的決

定，對此，本家也有相關的作法，讓長輩跟家屬都能提早

做好準備，以免產生遺憾。 

一、安寧緩和教育宣導 

針對本家長輩及家屬每年辦理教育宣導，讓長輩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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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重要性及對長輩的幫助為何。 

二、鼓勵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及

健保 IC 卡登錄。 

本家將不定期檢視本家家民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情

形，並鼓勵新入住或未簽署的家民同意並完成簽署意

願書手續。 

三、定期關懷及協助醫療聯繫 

由社工員及廳舍照顧服務員、志工與宗教團體提供臨

終或罹患絕症家民心靈關懷及生活起居服務，定期紀

錄，並由護理人員協助與醫院聯繫，確定病況及醫囑

事項，再與長輩或家屬進行討論。 

 
陸、獎懲篇 
 

在本家，可以享受輕鬆的老年生活，許多長輩也願為

整體家民的福祉盡一份心力，但也有許多長輩不小心的犯

錯，侵犯到其他家民的權益。所以本家訂定獎懲辦法，一

方面鼓勵熱心的長輩，另外一方面則提醒犯錯的長輩： 
 

一、有下列情形之具體事蹟者，給予嘉獎： 

（一）自動從事環境清潔工作每月超過12天、每天逾1小時

者。 

（二）內務經常維持清潔者。 

（三）參加各種非職務相關之公共服務工作表現優良者並

超過12天以上，每天逾1小時者。 

（四）種植花木蔬果，對美化環境有貢獻者。 

（五）自願無償照顧體力較差之家民每月逾12天以上者。 

（六）其他經本家各級人員一致認定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功： 

（一）有學習精神、積極參與活動、遵守家規，足為家民

楷模者。 

（二）榮獲院外各項競賽前三名或經報章媒體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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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彰顯本家家民身份，促進本家優良形象者。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警告： 

（一）有賭博行為、酗酒鬧事不聽規勸者。 

（二）不守公共秩序，如與人糾紛爭吵者。 

（三）辱罵家民或工作人員者。 

（四）任意喧嘩，叫囂擾亂安寧者。 

（五）隨地吐痰、便溺、亂丟垃圾，妨害公共衛生者。 

（六）私自留宿親友者。 

（七）私自裝設非本家許可之電器用品者。 

（八）任意於寢室內或廳舍之公共空間餵食野貓、野狗、

野鳥者。 

（九）不假外出或逾假遲回無特殊理由者。 

（十）其他違反本家工作手冊或其他規定經本家紀律委員

會認定為違紀事件者。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過： 

（一）室內抽菸，情節嚴重者。 

（二）家民互相鬥毆。 

（三）傷害其他家民、工作人員造成身體受傷者。 

（四）竊取他人財物或公物者。 

（五）故意破壞公物，屢勸不聽者。 

（六）散播不當言論、製造是非，不服輔導者。 

（七）使用廚房電器不當，造成乾燒。 

（八）入住後警告3次以上改列記過1次。 

（九）其他違反本家工作手冊或其他規定經本家紀律委員

會認定為違紀事件者。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令其離家： 
（一）違反本家規章紀律，危及家民及工作人員生命財產

安全，屢次勸誡無效，無法輔導。 
（二）入住記過達3次以上。 
（三）其他違反本家規章，情節重大經紀律委員會認定。 

患有精神疾患或失智症經醫生診斷或已經固定服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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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不適用上列警告、記過之規定。 
六、家民觸犯刑法由本家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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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家屬須知事項 

 
家民在仁愛之家常見問題如下： 

 
一、繳費問題 

Q1：有關於長輩在仁愛之家的費用，我該怎麼繳交呢？ 

A1：本家繳費有以下的方式： 

1. 繳納方式： 

入住第一個月以現金繳納並填寫代收授權同意書，自第

二個月起為金融機構自動扣繳(請於每月10號前存入應繳款

項至存簿)，若無法由存簿扣繳，可至郵局採劃撥方式（劃

撥帳號：41759492；戶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

並寫明家民姓名(詳劃撥範例)。 

劃撥範例： 

 

 
 
 

2.收費標準（每人每月/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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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入家時保證金收據請務必妥善保存，離家時需持

該收據辦理退還保證金事宜。 

 
Q2：在仁愛之家除了每月的管理費跟伙食費外，還有什麼

費用要負擔的？ 

A2：除了管理費與伙食費用外，本家不定時會舉辦活動，

會視情形向長輩酌收保證金或部分費用。另外，長輩

私人使用的物品所需的費用，例如:有線電視（第四

台）、室內電話、網路及電費等，所衍生的費用也需

由長輩自行支付。 

 
Q3：長輩如果入住期間因為生病住院，或經過評估需要由

家屬帶回長期休養，費用該怎麼計算？ 

A3 : 家民如果生病住院，每月費用仍應按時繳納，本家將

協助辦理請假，並於次月依請假天數核退伙食費用，

惟管理費部分則不退還（因為房間仍為家民保留著），

直到辦理離家為止。 

 
二、醫療問題 

Q4：長輩有的時候因為記性較差，容易把證件弄丟了，我

們可以自行保管，不把證件放在長輩身上嗎？ 

A4：長輩在本家期間，除非要求本家協助申辦文件或設備

（例如申請戶籍謄本、電話），本家不會向長輩索取或

要求保管證件，因此，除了因應長輩臨時就醫需求要

把健保卡留置長輩身上外，其餘證件家屬可以自行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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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長輩身體不適需緊急送醫的時候，如果我們沒接到電

話，要去哪邊會合？ 

A5：長輩需要緊急就醫時，本家會立即由救護車送至義大

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並通知家屬至醫院會合並照

顧。如果無法確定者，可先來電本家詢問後再前往醫

院。 

 
Q6：長輩在入住仁愛之家前曾經進行體檢，是否之後就不

用再體檢了？ 

A6：因為本家是長輩24小時集體共同居住的園區，為確保

本家能定期掌握家民身體狀況，請家民每年至少需接

受一次健康檢查，以免出現法定傳染疾病而不自知，

影響其他家民健康權益。 

 
Q7：為什麼長輩跟我們說生病了，仁愛之家卻沒派救護車

協助就醫？ 

A7：家民如果身體不適需就醫，會由護理人員進行專業評

估，未達到本家緊急就醫標準者，則需由家民或家屬

自行就醫；若仍堅持需用救護車送院者，衍生的救護

車費用則需自行支付。 

 
Q8：我們接獲仁愛之家通知長輩身體不適緊急送醫，但因

為要上班沒有人到醫院會合怎麼辦？ 

A8：家民身體不適緊急就醫，會由本家廳舍照服員通知家

屬或緊急聯絡人到院協助，如果家屬無法於3小時內到

院處理後續事宜，請家屬聘請看護照顧，看護費用則

由家民或家屬自行支付。 

 
Q9：為什麼長輩從醫院出院後，仁愛之家還會要求家屬帶

回或另外找地方安置？ 

A9：長輩出院後，若是經評估仍無法生活自理（例如：無

法行動或是有再次發病、受傷風險）、法定傳染疾病未

經醫師開立完治證明者，為維護長輩人身安全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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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民不受傳染的健康權益，就會請家屬先行覓地

安置長輩。 

 
三、生活方面 

Q10：申請入家獲准後，需準備哪些東西？ 

A10：除了基本的生活日用品(例如：盥洗用具、個人用

品)、桌椅、棉被、枕頭、櫥櫃等不造成危安疑慮或

造成長輩行動困難者，均可攜帶，另外本家規定不可

使用之電器（如：電暖爐...等）。 

 
Q11：長輩在仁愛之家如果要外出或返回，有什麼限制嗎？ 

A11：家民在本家如果要外出，本家除要求讓工作人員知悉

動向，並於廳舍服務台登記外，並不干涉家民外出時

間及地點，惟交通安全及費用均由家民自行負擔。另

外，各廳舍關門時間為晚上8時，若家民超時返家，

請先打電話向本家服務中心或廳舍服務台回報，並返

回居住廳舍由照顧服務員開門。 

 
Q12：長輩入住後，可否將交通工具帶至仁愛之家？或者是  

有什麼交通方式？ 

A12：為了長輩交通安全，建議仍以大眾運輸工具為主，如

高雄客運，若長輩仍有交通工具需求，亦可自行騎乘

自行車、機車或開車(具汽、機車駕照者始能申請通

行證)。 

 
Q13：長輩入住時，要帶什麼東西？可以帶大型家具，如冰

箱、五斗櫃之類的嗎？ 

A13：家民入住時，公費家民的日用品會先由本家協助申請

發放，自費家民則需自行準備各項日用品，包括衣

物、盥洗用具、棉被枕頭、床單、餐盤及碗筷…等，

若有大型家具（含冰箱、洗衣機、五斗櫃等），以不

得造成長輩在房間中行動安全疑慮為原則。 

 
Q14：長輩如果想要煮東西的話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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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在本家禁止使用瓦斯用品烹調食物，如果長輩有煮東

西的需求，可使用電鍋、電子鍋進行烹調。除此之

外，火烤兩用鍋、微波爐、烤箱、電湯匙等是不被允

許的。並請長輩多使用廳舍的公用小廚房烹煮食物。 

 
Q15：我可不可以不要參加團膳，不用繳伙食費呢？ 
A15：本家家民一律參加團膳(契約第9條)，若您因特殊情

況，經申請並由甲方本家同意後至多暫停3個月，必

要時得再延長3個月為限。 

 
Q16：長輩如果要出遊一週甚至達一個月的時間，該怎麼

辦？ 

A16：家民如果因故外出，可依照本家請假程序進行請假，

一次最長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請假期

間，伙食費可予以退還，惟獨管理費則仍須繳交。 

 
Q17：長輩住在仁愛之家期間，是否可以由工作人員協助保

管財物？ 

A17：家民的財物保管，須符合本家家民財物保管要點規

定，惟意識不清、生活無法自理且無保證人或家屬可

協助者才能協助保管，在保管時會依照財物類別，如

現金、有價證券、珠寶首飾等分別依規定進行保管，

必要時會攝影存證。若家民生活可自理或家屬可協助

者，本家則不負保管責任。 

 
Q18：長輩住在仁愛之家期間，如果有金錢借貸情形而衍生

糾紛，工作人員會協助解決嗎? 

A18：依照民法債權篇規定，家民私人借貸屬於個人行為，

本家僅能安排借貸雙方進行協調，但無權進行任何強

迫處置。如有此方面爭議者，需循法律途徑自行解

決。 

 
Q19：如果長輩住不慣或是我們家屬想把長輩接回家中照

顧，要辦理哪些手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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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家民離家，可至廳舍照服員處或洽社工員填寫離家通

報單，上面註明原因並簽名蓋章，檢附保證金收據、

金融機構存簿正面影本乙份，並將房間私人物品遷出

及回復入住時原狀即可。後續將由本家會計、出納人

員將保證金匯入指定帳戶，並將應退還的管理費、伙

食費予以退還。 

 
Q20：自費的長輩，如果在仁愛之家入住期間往生，是否可

以在祭祠書寫牌位，並由仁愛之家定期進行祭拜？ 

A20：自費家民若是在本家入住期間往生，治喪事宜由家屬

自行完成。若家屬因特殊情事後續無法繼續祭拜，本

家可在祭祠處書寫亡故家民名牌，定期祭拜。 

 
Q21：家屬如不想要長輩經常外出，可否限制長輩外出時間

及次數? 

A21：安養區長輩屬具生活自理及行為能力者，本家無權限

制其行動，請家屬自行與長輩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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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廳舍分佈圖 

 
玖、 文康休閒活動 

為了讓本家家民在本家能夠有豐富的生活，我們定期

或不定期會辦理各項動態及靜態活動，提供家民多樣性的

選擇，歡迎您多多參與，讓您的晚年生活過的充實又愉

悅。如您有任何問題需解答，請您隨時向本家工作人員詢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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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休閒活動一周課程表（供參考)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早上  八段錦

養身操 
主恩小

組 

社團活

動 
彈力帶 
歌唱社

團 

泡茶聯

誼 
社團活

動 

社團活

動 
 

下午 室外槌

球班 
益智桌

遊 
社團活

動 
社團活

動 
健康律

動工作

坊 
相揪來

散步 

太極拳 宗教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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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各組服務電話 
總機：07-6152611轉116 
主任室：07-6152611轉201 
人事室：07-6152611轉204 
會計室：07-6152611轉205 
社工組：07-6152611轉111～115、118 

        07-6151439 
保健組：07-6152611轉301～306 

總務組：07-6152611轉101～109 

隨身小卡 

 

我叫            

住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
愛之家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深水路1號 

電話(07)615-2611 


	各位長輩您好：
	歡迎您加入仁愛之家這個大家庭！
	仁愛之家是一個提供設籍本市並年滿65歲以上長輩，全日(24小時)安養的地方，在這個大家共同生活的環境裡面，我們需要透過一些共同遵守的生活公約及原則來讓大家在這裡生活得安定且有品質，因此，我們把仁愛之家裡面攸關大家共同生活需要瞭解的事項彙整成這一本家民生活手冊。
	這本手冊的內容將由社工組的同仁為您解說，如您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您隨時向仁愛之家的工作同仁詢問，我們將為您做詳細的解說。
	最後，希望您在仁愛之家能夠有愉悅的生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主任
	歐美玉  敬上

